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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财农〔2022〕139号
芒市财政局关于调整2022年省级财政衔接

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
芒市农业农村局：

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调整2022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德财农〔2022〕126号）的通知要求及《芒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芒市2022年第七批部分整合资金分配计划的批复》（芒政复〔2022〕400号），现对芒财农〔2022〕119号中下达的资金进行调整，调减你单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创业致富带头人带贫奖补项目资金43万元，项目缺口资金用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切块）安排。

此通知
芒市财政局

2022年11月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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